
  
Issue No.: 08/16/CFD 了 

 
 
 
 

国家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 

发布意见稿征求意见 
 

2016 年 10 月 25 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国卫办食品函［2016］1028 号，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

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征求意见，该标准规定了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的原料要求、感官要求、迁移

物指标、残留物指标及微生物指标等。意见反馈截止至 11 月 25 日。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适用于在正常或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预期与食品接触的

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包括食品包装材料、容器、食品用具、餐具和食品加工器具等。  

         

首先，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接触材料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的规定，该标准

于 2015 年 8 月份征求意见。 对于原料，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使用的原料不应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表

面涂覆的油也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感官方面,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应当色泽正常，无毛刺、无虫蛀、无异臭、霉斑或其它污物，迁移试验所

得浸泡液不应有异常着色、异臭等。  

        

 预期直接接触食品的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的迁移物项目包括：总迁移量(水、4%乙酸、异辛烷)、高锰酸钾消耗量、

甲醛迁移量、芳香族伯胺迁移量、二氧化硫迁移量、重金属溶出量。考虑到无涂敷涂料或带涂层的天然竹、木和软木材

料，如与模拟液接触会发生木质纤维析出现象，对此类产品设置总迁移量、高锰酸钾消耗量并不合理，因此，总迁移限

量、高锰酸钾消耗量仅适用于与食品接触面涂覆涂料或涂层的竹木、软木材料及制品，且接触婴幼儿食品的竹、木和软

木材料及制品的总迁移量应根据实际使用中的面积体积比将结果换算为 mg/kg，限量为≤60mg/kg。甲醛迁移量仅适用于

使用有粘合剂或表面涂覆涂料或涂层的食品接触竹木、软木材料及制品。  

 

食品接触用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迁移物指标： 

项目 指标 项目 指标 

总迁移量/(mg/dm2)≤ 10 二氧化硫/(mg/kg)≤ 10 

高锰酸钾消耗量/(mg/kg) 

水(60°C，2h)≤ 
10 铅(Pb)/(mg/kg)≤ 0.05 

甲醛/(mg/kg)                    ≤ 15 镉(Cd)/(mg/kg)≤ 0.02 

芳香族伯胺/(mg/kg) 不 得 检 出 ( 检 测 限 为
0.01 mg/kg) 

砷(As)/(mg/kg)≤ 0.04 

        此外，该标准还规定了预期直接接触食品的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中的残留物邻苯基苯酚、噻苯咪唑、抑霉唑、联

苯、五氯苯酚、三氯苯酚等的限量；可直接使用的竹、木和软木材料及制品还必须符合对大肠杆菌、致病菌（沙门氏

菌、金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微生物指标的要求。 

相关官方链接：http://www.nhfpc.gov.cn/sps/s3593/201610/d55d7434d582470f9f1f5801c2234ea2.shtm 

STC拥有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团队，助您应对不断更新的各国法规要求，令您的产品更具竞争力！ 

 
如欲了解更多相关信息，请与我们化学、食品及药物部联系： 
香港 电话：+852 2666 1888    传真：+852 2663 1284       电邮：hkcfd@stc-group.org      网址：www.stc-group.org 

东莞 电话：+86 769 8111 9888    传真：+86 769 8111 9090       电邮：dgcfd@stc-group.org      网址：www.dgstc.org 

上海 电话：+86 21 5219 8248    传真：+86 21 5219 8249       电邮：shcfd@stc-group.org       网址：www.shstc.org 

 

以上提供的资料是由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及其成员机构从其认为准确的数据来源取得。该数据的发布并没有附载任何保证、声明、促使或许可。香港

标准及检定中心及其成员机构不会就任何使用或依赖该数据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任何法律责任。 


